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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如 有 任 何 查 詢 或 傳 真 不 完 整 ， 請 致 電 與 梁 小 姐 聯 絡‧】 
 

發 表 意 見 

 
就制訂有關『行政長官及立法會選舉方案』時，本人認為，有關方案需符合以下原則： 
 
1. 要 涵 蓋 『 一 國 兩 制 』 的 觀 念 ， 方 案 必 須 得 到 中 央 的 認 可  

2. 要 以 『 循 序 漸 進 、 均 衡 參 與 』 方 式 推 行  

3. 要 經 得 起 考 慮 及 容 讓 有 少 許 調 整 的 機 制，以 確 保 方 案 可 因 應 社 會 發 展 情

況 而 作 出 修 訂  

4. 要 得 到 廣 大 市 民 的 接 受  

5. 要 確 保 香 港 能 平 穩 及 可 持 續 地 發 展  

6. 盡 量 不 宜 修 改 基 本 法 的 原 則  

7. 逐 步 擴 大 民 意 的 基 础  

 
至於零七、零八年的行政長官的選舉及立法會議員的選舉，本人有以下的意見： 

 
[甲 ] 行 政 長 官 選 舉 ： - 

(i) 在 2012 年 行 政 長 官 可 先 行 以 兩 個 步 驟 來 推 選 。 換 語 之 ， 行 政 長

官 的 侯 選 人 ， 必 須 先 透 過 一 個 選 舉 委 員 會 選 舉 產 生 ， 而 合 資 格 的

候 選 人 再 交 由 全 港 市 民 以 一 人 一 票 方 式 進 行。若 最 終 只 得 一 位 候

選 人 ， 可 考 慮 以 40%的 信 任 票 便 可 當 選 。  

(i i) 行 政 長 官 的 選 舉 委 會 會 應 加 以 擴 大 至 1,800， 人 以 便 容 納 更 多 具

代 表 性 的 人 士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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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i) 行 政 長 官 的 選 舉 委 員 會 的 界 別 組 合 也 應 重 新 劃 分 。  

界 別  人 數  

工 商 、 金 融 界 、 專 業 界  (註 1) 600 

勞 工 、 社 會 服 務 、 宗 教 等 界  (註 2) 600 

立 法 會 議 員 、 區 議 員  

全 國 人 大 代 表 ， 香 港 地 區 全 國 政 權 委 員 的 代 表  
600 

 

(iv) 行 政 長 官 的 提 名 人 數 可 以 有 兩 個 方 向 ：  

 

a). 行 政 長 官 的 提 名 人 數 應 約 佔 選 舉 委 員 會 的 五 分 之 一 ， 換 言

之，要 有 360 位 合 資 格 的 選 舉 委 員 提 名 才 可 以 成 為 候 選 人 。

(因 為 行 政 長 官 要 有 一 定 的 提 名 人 數 的 認 受 性 ， 否 則 會 很 容

易 出 現 一 些「 博 宣 傳 ｣「 博 出 位 ｣的 人 士 參 選，而 影 響 了 行 政

長 官 選 舉 的 嚴 肅 性 )。  

b). 若 提 名 人 數 只 佔 十 分 之 一 (即 180 人 )，本 人 則 認 為 候 選 人 必

須 要 從 上 述 三 個 界 別 中 最 低 限 度 各 要 取 得 十 分 之 一 的 人 提

名 ， 這 才 反 映 均 衡 參 與 的 意 義 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  

1
  由 於 近 年 的 經 濟 轉 型，有 不 少 的 專 業 /行 業 的 工 種 已 不 斷 轉 型，故 需 要 重 新 組

合 相 關 的 界 別 ， 並 按 照 各 個 專 業 /行 業 的 就 業 人 口 ， 作 出 相 應 的 人 數 比 例 。  

 

註  
2
  由 於 本 港 並 非 如 菲 律 賓 這 類 具 有 一 定 的 宗 教 背 景 的 地 區 ， 故 此 ， 也 不 必 要 將

宗 教 界 過 份 突 顯 ， 及 給 予 太 多 的 席 位 ， 反 而 是 勞 工 階 層 ， 或 家 長 代 表 等 應 予

以 重 視 ， 本 人 認 為 ， 由 於 校 本 管 理 條 例 已 經 通 過 有 家 長 代 表 進 入 校 董 會 ， 故

應 有 一 定 的 機 制 讓 『 家 長 』 有 代 表 參 與 選 舉 委 員 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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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v) 本 人 認 為 2017 年 行 政 長 官 選 舉 也 可 沿 用 2012 年 的 方 式，然 後 再

進 行 檢 討 。  

  

(vi) 本 人 認 為 以 下 的 行 業 ， 應 在 選 舉 委 員 會 中 佔 有 一 定 的 席 位 ； 學 前

教 育 、 中 醫 、 傳 媒 、 保 安 、 美 容 顧 問 。  

 

[乙 ] 立 法 會 選 舉 ： - 

 

1) 2012 年 的 立 法 會 選 舉 ， 議 席 應 增 加 至 72 人  

功 能 團 體 選 舉 的 議 員 增 加 至 36 人  (註 3) 

分 區 直 接 選 舉 的 議 員 增 加 至 36 人  (註 4) 

 

2) 至 於 2016 年 的 立 法 會 議 席 可 維 持 72 人 ， 但 功 能 團 體 的 議 席 應 削 減 至

18 人 ， 分 區 直 選 的 議 席 應 增 加 至 54 人 。 與 此 同 時 ， 政 府 應 再 重 新 評 估

行 政 長 官 及 立 法 會 選 舉 的 機 制 ， 以 便 再 擴 大 民 主 的 基 礎 。  

 

總 的 來 說 ， 本 人 認 為 政 制 是 需 要 循 序 漸 進 發 展 ， 絶 不 可 能 盲 目 追 求 盡 快 普

選 。 只 要 政 府 在 各 項 施 政 上 ， 能 夠 為 市 民 著 想 ， 相 信 我 們 市 民 的 眼 睛 是 雪

亮 的 ， 若 然 急 於 推 行 雙 普 選 後 ， 當 出 現 任 何 政 治 危 機 ， 政 府 便 要 花 多 幾 倍

之 精 力 去 處 理 ， 將 會 對 市 民 造 成 更 大 的 傷 害 哩 ！  

 

謝謝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  

3
 建 議 應 加 入 以 下 的 功 能 團 體 ： 高 等 教 育 、 傳 媒 、 中 醫 、 美 容 顧 問 、 中 小 型 企

業 、 學 生 。  

 

註  
4
 應 再 考 慮 重 新 規 劃 某 些 地 區 ， 例 如 『 離 島 』 應 與 新 界 西 分 割 開 來 ， 因 為 在 地

理 上『 離 島 』與 新 界 西 其 他 的 部 份 在 生 活 特 色 上 或 居 住 條 件 上 有 一 定 的 分 別 ，

對 候 選 人 在 參 與 選 舉 時 所 要 照 顧 或 探 討 的 問 題 較 有 針 對 性 。  


